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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讲  既判力 

 

 

 

一、既判力的时间范围 

   【基本判例 7-1】（2015）黄民初字第 1263 号 

[事实概要] 

    X 系 A 和 B 的婚生子女，2008 年 12 月 22 日出生。2011 年 9 月 A 起诉离婚，法院判决

不予离婚。2012 年 A 再次起诉离婚，黄烨市人民法院于 2013 年 11 月 26 日判决 A 和 B 离

婚，X 随 A 生活，次女 Y 随 B 生活，A 给付 B 次女抚养费 8076 元（2012 年 9 月至 2013 年

11 月期间）。A 和 B 均不服该判决，提出上诉，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维持原判的

终审判决。判决生效后，A 和 B 均向法院提出执行申请，A 请求扶养 X，B 请求执行次女扶

养费。法院虽然下达了执行通知书，但该判决执行未果。 

    2015 年 2 月 12 日，B 向黄烨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以子女 X 一直由自己实际扶养为由，

请求变更子女 X 的扶养权。A 辩称，法院已经判决 X 由自己抚养，并且 B 一直未履行法院

判决，因此请求驳回 B 的起诉。 

[裁判要旨] 

    驳回诉讼请求。 

    “黄烨市人民法院就 X 抚养权归属作出的判决，是在衡量双方抚养能力、生活环境，

从有利于孩子身心健康成长的角度作出的。该判决对原、被告双方均具有法律拘束力，原则

上应维持法院判决的既判力，以维持父母与子女之间抚养关系的稳定性。目前，在原被告现

状均未发生实质性变化的情况下，A 的抚养能力和抚养条件并没有降低，原被告双方生活环

境虽然由于再婚均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是 A 夫妇均表示同意共同抚养。经综合考虑原被告

的实际情况，对 B 请求变更 X 抚养权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Q1-1 在【基本判例 7-1】中，法院认定既判力的基准时是什么？ 

    Q1-2 如果原审判决生效后，原被告的现状发生实质性变化的，法院可否作出变更抚养

权的判决呢？在这种场合下，变更抚养权判决的作出是否违背既判力的要求。 

    【参考资料 7-1】 （[德]奥特马∙尧厄尼希：《民事诉讼法》，周翠译，法律出版社 2003 年

版，第 3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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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既判力的判决只确定特定时刻的权利状态，而不是确定所有未来的权利状态；因

为通常情况权利状态后来会发生改变：所确定的请求权被履行和被消灭，原告被确认的所有

权又被转让等”。 

     Q1-3 请思考民事判决与刑事判决所针对的审判对象在判决生效后有什么异同呢？ 

    【参考判例 7-1】 福建省（2017）闽 06 民终 934 号 

[事实概要] 

    X 因妊娠出现阴道出血而 2015 年 5 月 4 日至 6 月 4 日到 A 医院就诊。A 医院虽进行了

一系列检查，但并未对 A 的病情作出明确的诊断。6 月 4 日下午，X 转诊到 B 医院，B 医院

诊断为 X 右侧输卵管妊娠，因此为其进行了右侧输卵管切除手术。2015 年 7 月 31 日，X 以

误诊而将 A 医院诉至漳浦县人民法院，请求医院赔偿。 

    在一审中，鉴定结论认为，X 因右侧输卵管妊娠而致使输卵管被切除与 A 医院的延误

诊治的过失有关，参与度为 60%，但是左侧输卵管却非本次医疗事故造成。X 有宫外孕病史，

之前已经切除左侧输卵管。漳浦县法院判令 A 医院赔偿 X 各项损失 50 万元。X 不服，提起

上诉，二审法院维持了原判。 

    之后，X 为实现做母亲的愿望，多次到解放军 174 医院就诊，接受人工生殖技术治疗，

并成功怀孕。为此，X 再次向漳浦县法院起诉，请求 A 法院赔偿接受人工技术治疗所带来的

各项损失共 31 万元。A 辩称，其与 X 之间的医疗损害纠纷已经法院判决，并且它已经按照

生效判决确定的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已经补偿其不能生育的损失。X 请求赔偿

人工治疗的各项损失，属于重复诉讼。 

    漳浦县法院认为，在 X 右侧输卵管切除上，A 医院的延误诊疗参与度为 60%，该事实

已经为生效判决所确认。因 X 左侧输卵管早已经被切入，所以 A 医院的误诊是其不能自然

生育的主要原因，应承担 80%的责任。X 起诉 A 医院赔偿其接受人工生殖技术费用有事实

和法律依据，但赔偿数额应按照上述因果关系的参与度和责任比例调整。故部分支持 X 的

诉讼请求。 

    A 医院不服该判决，向漳州市中级法院提起了上诉，请求撤销原判、驳回 X 的诉讼请

求。 

[裁判要旨]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残疾赔偿金是对赔偿权利人残疾后劳动能力丧失及收入相应减少的法定补偿，局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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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偿权利人本身的状况。而本案接受人工生殖技术治疗费用则是借助外力适当恢复赔偿权利

人已丧失功能所支出的必要费用，性质上属于增加生活需要所发生的现有财产的积极减少。

因此，虽然生效判决已对 X 的残疾赔偿金作出了处理，但该残疾赔偿金与本案接受人工生

殖技术治疗费用并非同一范畴，二者不存在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确定赔偿项目的精神，一审判决支持 X 接

受人工生殖技术治疗费用的请求并无不当。A 医院主张生效判决的残疾赔偿金已包含本案接

受人工生殖技术治疗费用，X 为重复请求，与事实与法不符，理由不能成立”。 

    Q1-4  在【参考判例 7-2】中，二审法院认为 X 前诉判决既判力不涉及人工生殖技术治

疗费用的理由是什么？ 

    【参考资料 7-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 6 条） 

    “当事人在侵权诉讼中没有提出赔偿精神损害的诉讼请求，诉讼终结后又基于同一侵权

事实另行起诉请求赔偿损害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Q1-5  请比较【基本判例 7-2】与【参考资料 7-2】在既判力客观范围认定上所采用标准

的差异？ 

 

二、既判力的积极作用 

【基本判例 7-2】（2016）浙 0783 民初 5882 号 

[事实概要] 

A 和 B 系姐妹，B 和 C 系夫妻。 

X 和 Y 夫妻共生育两个女儿，分别为 A 和 B。1980 年初，由 X、Y、A 和 B 四人组成的

家庭申请宅基地，共获批两间。其中一间宅基地系涉案房屋中的一间。1980 年底，X 去世。

1981 年，A 和 B 及其母亲共同在上述两间宅基地上建成坐北朝南房屋两间（两层），并于 1883

年在靠西边的一间的西南方搭建一个平台，平台和两层房屋之间有一个通道。之后，B 作为

长女招婿入赘，并与母亲一起居住在上述房屋内，原告 A 则于 1984 年嫁于同村村民 Z。 

1990 年左右，因 B 申请宅基地的需要，A、B 和母亲 X 签订分家协议，约定 A 分得上

述房屋中的一间。该协议由时任村支书和会计见证。1992 年，A 申请领取了东集建（92）字

第 2599 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涉案房屋的土地使用证登记在 A 的名下；母亲 B 申请

领取了东集建（92）字第 1620 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涉案房屋相邻的另一间房屋的

土地使用证登记在母亲 B 的名下。B 和 C 结婚后，涉案房屋一直由 B 居住。2015 年，A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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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该房屋归自己所有。浙江省东阳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2015）

东民初字第 2946 号]，确认涉案房屋归 A 所有。判决作出后，双方均未上诉。 

2016 年 5 月，A 向东阳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 B 和 C 从涉案房屋中搬离。B 抗

辩称，该房屋由 B 参与建造，后 B 一直在其中居住，因此不同意搬离。 

    [裁判要旨] 

    部分支持 A 的诉讼请求。 

    “法院作出的（2015）东民初字第 2946 号民事判决书已经生效，该判决明确了涉案房

屋中的一间两层归 A 所有，根据既判力原则，A 作为该房屋的所有权人，有权要求被告 B 和

C 搬离该房屋。至于涉案房屋中的另一间平台，虽然该平台登记在 A 名下，但因该平台由

A、B 及她们的母亲 X 共同建造。双方在 1990 年分家时也未提及平台分给 A，因此该平台的

所有权是由 A 所有还是由 A 和 B 共有尚不明确，A 请求被告 B 和 C 搬离该平台，于法无

据，本院不予支持”。 

    Q2-1 在【基本判例 7-2】中，法院能否依照“一事不再理”原则对 A 的起诉进行处理？

既判力与“一事不再理”的本质性区别体现在什么地方？ 

    【参考资料 7-2】 [李浩：《民事诉讼法学》（第 3 版），法律出版社 2016 年，第 250 页] 

“既判力在民事诉讼中的作用分为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两个方面。 

 既判力的积极作用，表现为在第二个诉讼中，当事人不得就第一个诉讼中法院既判事

项提出相反或相异的主张，法院在后一个诉讼中由于受到既判力的拘束，也不得对既判事项

作出与前一个诉讼不同的判断。也就是说，后诉法院须以前诉判决中发生既判力的判断为基

础，对后一个诉讼作出判决“。 

三、既判力的客观范围 

    【基本判例 7-3】（2017）苏 0923 民初 2169 号 

[事实概要] 

    X 和 Y 原系夫妻。 

2012 年，X 和 Y 经诉讼裁判离婚。裁判判定，子女 Z 由母亲 Y 抚养，父亲 X 支付抚养

费。2016 年 7 月 29 日，Z 起诉 X，请求法院确认与 X 之间不存在亲子关系。在诉讼过程中，

经医学鉴定，排除了 X 为 Z 生物学父亲的可能性。但是，法院在这次诉讼中最终以法院未

赋予未成年子女提起否认亲子关系之诉的诉权为由，驳回了 Z 的起诉。 

2017 年 4 月 14 日，X 提起诉讼，请求确认与 Z 之间不存在亲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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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要旨] 

     驳回起诉。 

    “血亲关系是确定抚养义务的基础。因在 X 与 Z 之法定代理人 Y 的离婚诉讼中，法院

判决 X 负有给付婚生 Z 抚养费的义务，这就表明无论 X 与 Z 之间是否存在血缘关系，根据

婚生子女推定，X、Y 之间的血亲事实和亲子关系都已得到先前生效法律文书的确认，因此

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X 提起的亲子关系否认之诉构成重复起诉，应当不予受理；已经受理

的，则应驳回起诉。X 可就原离婚判决书中涉子女抚养部分申请再审”。 

    Q3-1  在 X 与 Y 的离婚诉讼中，就 Z 为婚生子女的认定是否产生既判力，理由是什么？ 

    Q3-2  该案裁判时直接依据了“一事不再理”原则，这种做法是否恰当？那么，法院可

否依据《民诉法解释》第 247 条认定本案构成重复诉讼呢？ 

【参考判例 7-2】（2010）沪二中民六（商）申字第 10 号 

    [事实概要] 

    X 和 Z 系夫妻关系。 

    2003 年 10 月，Z 以 X 名义与 A 银行签订个人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 25 万元，并将 X

名下的房产作为抵押。借款合同上“X”的签名系 Z 找人代签。X 对此毫不知情，直至 2005

年 11 月，A 银行向其本人催款时，其到 A 银行出具了一张便条，载明“此房屋 2003 年 5 月

贷款 30 万元，2003 年 10 月贷款 25 万元，今后不再抵押，还清贷款后提取抵押证，一定要

本人来拿”。2008 年 3 月，Z 去世。A 银行要求 X 履行还款义务，X 诉至法院，请求法院确

认借款合同无效。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借款合同是 Z 以 X 名义与 A 银行签订的，并非 X 的

真实意思表示，根据 X 所写便条，也无法确认其事后对借款合同予以追认的意思表示，故

该合同为未成立，对 X 没有拘束力。经法院释明后，X 仍坚持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一审法

院遂判决驳回 X 的请求。 

    该判决生效后，A 银行以 X 出具的便条构成追认，系争合同已经生效为由向上海市静

安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请求 X 返还借款。 

    [裁判要旨] 

    驳回起诉。 

    “本院认为，鉴于本案系争借款合同系在案外人 Z 的授意下，以 X 的名义与 A 银行所

签订，故该合同并非 X 的真实意思表示，对 X 不具有法律约束力。该事实在一审中已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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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审理。现 A 银行上诉称，Z 于 20005 年 11 月 30 日出具的便条，系 Z 对案外人以其名义

向 A 银行借款之行为进行的追认。对此，仅凭该便条所载明内容，尚不足以得出 Z 是嗣后

对系争借款合同予以追认之结论。原审据此认定系争借款合同未成立并无不当。因此，A 银

行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难以采信”。 

    Q3-4 在【参考判例 7-2】中，法院驳回 A 银行诉讼请求的理由是什么？ 

    【参考资料 7-4】（张卫平：《民事诉讼法学》（第 5 版），法律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417

页） 

    “从我国的诉讼实践来看，不仅法院判决的主文有拘束力，而且判决理由也有拘束

力。……即使已经提起诉讼，后诉被告也会以前诉判决中的理由进行抗辩，要求法院驳回后

诉原告的诉讼请求。法院也往往以前诉判决的理由为根据驳回后诉原告的诉讼请求。而在大

陆法系，由于判决理由部分没有既判力，这样就会因为后诉法院的判断与前诉法院的判断不

一致，使前诉法院的判决有可能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当事人的另行起诉也将耗费更多的

诉讼资源。…∙…适用既判力制度的国家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提出了既判力范围扩张的思路。

德国学者认为，应当将既判力的客观范围加以扩张，当判决理由中所涉及的法律关系是作为

判决诉讼标的的前提的法律关系时，该判决的既判力就应当及于作为前提的法律关系”。 

    “为了使争议一次性得到解决，防止前诉和后诉的矛盾，日本学者新堂幸司教授提出了

另一种思路，这种思路不是考虑既判力的扩张，而是在既判力之外，另行提出一种效力。这

种效力被称为争点效力或争点效，它要求判决理由中各争点的判断在后诉中不得加以争论。

根据是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 

    Q3-5 争点效理论和既判力扩张理论有何区别？ 

    Q3-6 《民诉法解释》第 247 条是否采纳了这两种理论中的一种？该条款更注重的是什

么？ 

 

四、调解书的既判力  

    【基本判例 7-4】（2014）沈中少民终字第 00144 号 

[事实概要] 

    A 和 B 系夫妻关系，X 系双方婚生子女。 

A和B于 2013年 10月 28日经辽宁省沈阳市东陵区人民法院调解离婚。在调解书[（2013）

东陵民一初字第 1866 号调]中，约定未成年婚生女 X 由 A 抚养，同时约定夫妻共同财产中

的绝大部分财产归 A 所有。调解书生效后不久，A 以无力独自承担 X 抚养费为由，向 B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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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增加抚养费，双方协商未果。A 以 X 的法定代理人的身份，于 2014 年 10 月向沈阳市浑南

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 B 支付 X 抚养费。 

    浑南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在夫妻双方离婚后，一方抚养子女，另一方应负担必要的

生活费和教育费的全部或部分。A 和 B 双方于（2013）东陵民一初字第 1866 号民事调解书

中就子女抚养和财产分割的约定虽系双方真实自愿的意思表示，但是根据相关法律，离婚后

父母对子女仍有抚养和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关于子女生活费和教育费的协议或判决，不妨碍

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出协议或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请求，故 X 的诉讼请求

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 

    一审判决宣告后，B 提起上诉。上诉称在与 A 离婚时，已经约定大部分财产归 A 所有，

且子女由 A 自行抚养，因此一审判决支付抚养费是不恰当的，请求予以撤销。 

[裁判要旨] 

    撤销一审判决，驳回 X 的诉讼请求。 

    “关于子女生活费和教育费的协议或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

过协议或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判断未抚养子女一方是否应支付抚养费，应着重审查何

为“必要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

见》第 18 条规定了 3 种情形，分别为：（1）原定抚育费数额不足以维持当地实际生活水平

的；（2）子女患病、上学，实际需要已超过原定数额的；（3）有其他正当理由应当增加的。

本案 A 和 B 于 2013 年 10 月 28 日经法院调解离婚，双方约定婚生女 X 由 A 自行抚养。双方

离婚不满一年，X 即起诉要求支付抚养费，但在原审及本院审理期间，未向法庭提供任何证

据证实其主张符合上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

具体意见》第 18 条规定的情形，X 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此外，A 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民事行为的后果有足够的认知能力，对自行抚养

被上诉人可能带来的经济负担，应有足够的预见和判断，其在离婚调解协议中自愿与 B 约

定自行抚养被上诉人，是其真实的意思表示，足以表明其愿意承担独自抚养被上诉人所带来

的经济负担。上诉人 B 基于对法律及人民法院依法确认的民事调解书的权威性的信赖，与 A

经调解离婚，在没有正当事由的情形下，各方当事人均应当遵从民事调解书对双方权利义务

的约定，若轻易变更，将有损法律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也违背我国法律所规定的诚实信用原

则。基于以上理由，X 要求 B 给付抚养费的主张，不应得到支持”。 

Q4-1 在【基本判例 7-4】中，法院回避了对既判力概念的采用，而是直接依据诚实信用

原则驳回了 X 的诉讼请求，请问诚实信用原则能否直接作为既判力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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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2 在【基本判例 7-4】中，诉讼的双方当事人为 A 和 B，X 并未直接参与诉讼。法院

这里显然是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将调解的效力扩张到了第三人，如何评价这种扩张？假设A 和

B 双方不是以诉讼调解方式离婚，而是以判决方式离婚，这种效力能否扩张至 X。 

【参考资料 7-5】（张卫平：《民事诉讼法学》（第 5 版），法律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355

页） 

“法院调解与法院判决具有同等的效力。……这些效力有以下几点： 

…… 

二是实质上的确定力。实质上的确定力，是指该案件争议的法律关系因为调解而发生确

定的法律效果，当事人双方不得提出与调解标的相反的主张。法院也不能在其他诉讼中作出

与该调解标的相反的判断。调解这一效力与判决的既判力内容相同。” 

【参考资料 7-6】(杨会新：《程序保障视角下诉讼调解既判力分析》，《华东政法大学学

报 2017 年第 5 期，第 110 页) 

“诉讼调解是否应当具有既判力，关键在于当事人是否获得了充分的程序保障，诉讼调

解的效力与程序保障相适应方为正当。我国在未能给予当事人充分程序保障的前提下认可诉

讼调解的既判力，将再审设置为唯一的救济途径，太高了当事人救济的门槛，其正当性应予

质疑。而且，既判力的赋予在客观上有利于减少司法资源的投入，在案多人少的当下，更易

成为强制调解的诱因”。 

 

五、抵销抗辩的既判力 

【基本判例 7-5】（2013）豫法民一终字第 55 号 

    [事实概要] 

X 公司与 Y 公司存在长期业务关系。自 2004 年至 2006 年，双方签订了多份销售合同，

约定由 X 负责销售 Y 公司的药品。2008 年 Y 公司在河北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起诉 X 公

司，要求支付拖欠的货款，X 公司抗辨 Y 公司还欠自己促销差价款和年终返利款 2861528.72

元，主张抵销。 

石家庄中级法院的终审判决支持了 Y 请求支付货款的请求，没有采纳 X 的抗辩理由。

之后，X 向河南省商丘中级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 Y 支付促销差价款和年终返利款

2861528.72 元。河南省商丘中级法院原一审认为，X 诉请的促销差价款和年终返利款，已经

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石民四终字第 645 号民事判决书作出终审认定，不予再行审

理，遂驳回 X 公司的起诉[（2011）商民初字第 5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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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公司不服该裁定，上诉至河南省高级法院。河南省高级法院认为，石家庄市中级法院

作出的认定，不影响 X 公司的诉权，裁定商丘市中级法院对本案进行实体审理。商丘市中

级法院作出判决，支持了 X 的诉讼请求[(2013)商民一初字第 84 号]。 

Y 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 

[裁判要旨] 

撤销一审判决，驳回 X 的起诉。 

“在本案中，X 公司在前诉中已经行使了抵销抗辩权，石家庄市中级法院也对其抗辩进

行了实体审理，作出了认定。石家庄市中级法院的判决理由中对抵销抗辩不能成立的认定是

具有既判力的，所以，X 公司在前诉返利和折扣的抵销抗辩未获支持的情况下，将返利和折

扣作为诉讼请求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受理并裁判，违反了一事不再理原则。因此，

本院予以驳回起诉。如果 X 公司不服，其仍可通过对石家庄市中级法院（2011）石民四终字

第 645 号民事判决申请再审的方式来救济自己的权利”。 

Q5-1 在【基本判例 7-5】中，终审裁判认为 X 公司在前诉中的抵销抗辩具有既判力。

这里的既判力是在消极和积极层面那个层面使用的，可以从《民诉法解释》第 247 条得出抵

销抗辩具有既判力的解释？ 

Q5-2 通常所理解的抵销抗辩，是指一方在前诉中提出了请求，另一方主张抗辩，在抵

销成立的前提下，另一方不得再次提起诉讼。在【基本判例 7-5】中，被告方的抵销抗辩并

未获得法院的支持，或者说法院认为被告以反对债权进行的抵销是无效的。那么，被告还能

否基于返还不当得利或者侵权行为损害赔偿等其他理由再次提起诉讼？ 

六、非讼判决的既判力 

    【基本判例 7-6】 山东省（2015）淄商终字第 415 号民事判决书 

[事实概要] 

  X、Y 多年以来一直有业务关系。2014 年 1 月 28 日双方结算欠款，Y 向 X 支付承兑汇

票一张，票号为 23010213，面额 2 万元。X 因与 Z 有业务关系，又将该汇票支付给了 Z。

2014 年 2 月 22 日，Z 又将该汇票支付给新泰市东韩洗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韩公司”）

抵了煤款。 

  2014 年 5 月 21 日，东韩公司向银行委托收款时，遭到拒付，理由是该汇票已经被挂失，

并且被法院除权判决。东韩公司于是向法院起诉，要求 Z 赔偿经济损失。经法院调解，双方

达成还款协议，2015 年 4 月 15 日，Z 向东韩公司偿还了票据欠款 2 万元。后 Z 向 X 追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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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于 2015 年 4 月 18 日向 Z 偿还了票据欠款及利息 21000 元。之后，X 向 Y 追索该票据欠

款，Y 拒付。 

  X 遂起诉要求 Y 支付其票据欠款本息 21000 元并支付相应利息。Y 对以承兑汇票向 X 支

付欠款 2 万元，并因该汇票承兑不能造成 X 赔偿案外人 Z21000 元的事实予以认可，但认为

票据被除权不能兑付，并非 Y 的过错，Y 无须再向 X 支付票据欠款和赔偿损失。 

    一审法院认为，X、Y 因买卖合同关系在结算货款时，Y 向 X 支付了承兑汇票一张，票

号为 23010213，面额为 2 万元。随后 X 又将该汇票支付给案外人 Z 以抵欠款，案外人 Z 再

次将该汇票支付给案外人东韩公司以抵贷款。但案外人东韩公司向中信银行委托收款时，遭

到拒付，理由是该汇票已经被挂失除权。东韩公司向 Z 追索欠款，Z 于 2015 年 4 月 15 日向

其支付了票据欠款 2 万元。随后 Z 向 X 追索欠款，X 于 2015 年 4 月 18 日向其偿付了票据

欠款本息 21000 元。此后，X 向 Y 追索该欠款，Y 拒付。鉴于 X 因票据权利不能实现，遭受

经济损失 21000 元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故对 X 要求 Y 偿付其票据欠款本息 21000 元的

主张予以支持。因此，判决 Y 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 X 票据被追索损失款项 21000

元并支付相应利息。 

Y 提起上诉。 

[裁判要旨] 

 

二审法院认为，“首先，票据被除权判决后，其本身的票据权利已丧失，持票人也不再

享有付款请求权及追索权。因此，X 依据票据法的规定主张行使票据的追索权，没有权利基

础，不应予以支持。其次，票据具有支付性和流通性特点。涉案票据在公示催告前依法转让，

X 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涉案票据权利存在瑕疵或转让方式存在无效情况，受让人已合法取得

了票据权利，与其对应的是票据的基础关系即已结算完毕。此时若允许持票人再依据基础关

系径行向其前手主张民事权利，不仅将导致众多前手面临被卷入诉讼的危险，使已经稳定的

民事法律关系重新陷于不确定状态，而且也使票据的流通性大为减损，背离了创设票据之宗

旨。故即使 X 依据基础法律关系向前手进行追偿，除当事人协商一致外，也不应予以支持。

最后，除权判决属于非讼事件，其所作出的结论仅仅是程序上的推定，不具有实体上的既判

力，不能以此证明涉案票据存有瑕疵。在此情况下，合法持票人可采取向作出除权判决的法

院提出撤销之诉或者向取得票据款项的公示催告申请人主张不当得利返还或侵权损害赔偿

的方式实现票据权利，以避免其财产损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

应予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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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6-1  非讼判决为何不具有既判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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